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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COM V/DR.2* 

(COM.V) 

巴黎，2003 年 9 月 23 日 

原件：英 文 

临时议程项目 7.6 

决 议 草 案  

提案国：丹麦，俄罗斯联邦 

对《国际信息发展计划（IPDC）章程》的修正案 

大 会， 

忆及 1980 年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信息发展计划的决议 21 C/4.2.1

（及附件）， 

强调 1989 年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一致通过的《新的传播战略》的重要意义，该

战略要求本组织“鼓励新闻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在对言论自由不作任何妨碍的

情况下，促进新闻更加广泛更加均衡的传播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交流能力，以扩大其对交流

过程的参与”， 

满意地注意到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已经成为《新的传播战略》的主要业务工具，资助了发展中

国家的数百个项目，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培训）提高人的传播能力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

机构的传播能力， 

考虑到 199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联合国系统交流促进发展计划”的第 A/C.2/51/L.45

号决议。该决议特别“强调必须支持促成对话的双向交流系统，让各社区畅所欲言，表达其

                                                 
* 秘书处于 2003 年 9 月 17 日收到此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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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和关注事项，并参与与其发展有关的决定”和“确认……有关行动者、政策制定者和决

策者，应当日益重视交流促进发展，并鼓励他们……将其列为项目和方案发展的组成部分， 

忆及 1995 年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独立的和多元化的传播媒

介”的决议 28 C/4.6，以及 1997 年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29 C/34 和 29 

C/35，这些决议都强调了“为促进新闻自由、独立的和多元化传媒而举办的地区研讨会（温

得和克、阿拉木图、圣地亚哥、萨纳和索菲亚）的宣言的十分重要的意义，并表示赞同”，

并请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政府间理事会理事在选择由该计划资助的项目时考虑到这些宣言， 

注意到 2000 年、2001 年和 2002 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五十六和五十七届会议分别通过的

关于“信息为人类服务”的（第 55/136、56/64 和 57/130 号）决议，这些决议都促请各国、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它有关组织“充分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传播发展计

划，该计划应支助公营和民营传媒”。 

注意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创新应用而得到加强的传统传媒，尤其是广播，可以使全体居民

都能学到知识和了解信息，有助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重申传媒发展对许多无充分机

会利用先进的新闻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国家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强调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在电子传媒和报纸领域

的能力来促进普遍利用和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机会，为可持续发展、民主和良好的管理作出贡

献； 

满意地注意到在教科文组织全面改革框架内正在开展的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改革工作已经使该

计划的运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得到改善，并忆及执行局批准的关于该计划项目的筹备、选择、

实施、监督和评估程序、宣传 佳做法和项目成果以及关于先期筹资政策的决定； 

对通过向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特别帐户捐款，以及通过信托基金和实物捐助已经支持了该计划

的捐款国表示感谢； 

建议进一步将该计划的重点集中在少数明显具有创新性和促进作用的项目上，并欢迎将以下

领域的国家、地区和国际项目作为重中之重： 

- 促进言论自由和传媒多元化， 

- 发展社区传媒， 

- 人力资源开发， 

- 促进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参照政府间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通过的认为“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理事会应当着手修改计划

的法定文件和更新计划的条例和细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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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政府间理事会章程》作如下修改： 

第 2 条 

1． 理事会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 39 个会员国 1组成，由大会根据必须保

证平衡的地理分配和适当的轮换选举产生。 

2． 无变化 

3． 离任理事将由属同一地区组的理事替代。 

4． 无变化 

5． 无变化 

6． 各会员国指定派往理事会的代表 好是国际交流发展计划有关领域的专家。 

第 3 条 

1． 理事会在正常情况下每两年举行一次全体常会，在议事规则规定的条件下可召开

特别届会。 

第 5 条 

理事会在大会有关国际交流发展计划的决议范围内负责： 

(a) 制定政策，指导此国际计划的设计和实施； 

(b) 批准此计划的优先事项； 

(c) 根据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对项目的评估报告，检查和评价获得的成果和确定需要扩

大国际合作的主要领域； 

(d) 研究可使各会员国更有效地参加国际交流发展计划的方式； 

(e) 制定此计划筹措资金的适当制度，以确保求助此计划的国家所需要的资金。 

(f) 颁发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奖。 

第 6 条 

1．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开始时和以后每当大会根据上述第 2 条规定改变理事会组成

时，理事会选出一名主席、三名付主席、一名报告人及其他成员三名，组成理事

会主席团。任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代表的主席团成员 好是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所涉

领域的专家。其任期至选出新的主席团为止。 

                                                 
1  请见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28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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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团执行理事会赋予的职能。主席团全权负责项目的选择、批准和从特别帐户

中拨款，并制定理事会届会工作安排计划。主席团负责遴选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

发展计划农村传播奖的评审工作。 

3． 无变化 

4． 无变化。 

第 7 条 

1． 无变化 

2． 无变化 

3． 理事会确定可邀请其他政府与非政府国际组织、公立和私人基金会及其它有关机

构在无表决的情况下参加其工作的条件。理事会还确定可向特别有资格人士就属

其主管领域的问题进行咨询的条件。 

第 8 条 

1． 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理事会的秘书处由总干事提供，总干事应为理事会安排其开展

工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和其它手段。 

2． 无变化 

第 9 条 

1． 无变化 

2． 各会员国负担其代表参加理事会届会、主席团和工作小组会议所需开支。 

3． 应根据《教科文组织财务条例》接受向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所设的该计划特别帐户

的自愿捐款以及向具体项目和活动提供的信托基金和实物捐助。 


